
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秭归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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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全面提高我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防控和处置能力，及时、有效、科学地处置对饮用水水源构成威胁或造成污染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最大限度地减轻事故造成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和社会稳定，指导和规范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建立职责明确、规范有序和高效到位的应急指挥体系和工作流程，特制定本预案。
（二）适用范围
1.按地域范围

本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包括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源保护区边界向上游连接水体及周边汇水区域上溯24小时流程范围内的水域和分水岭内的陆域，最大不超过汇水区域的范围。
2.按污染类型

（1）生物性污染：一切以水源为传播途径的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等污染饮用水源，由此可能导致或已经出现腹泻病、伤寒、霍乱、甲型肝炎等（肠道传染病的）暴发流行的污染事件；
（2）化学性污染：一切有毒、有害化学物品（如氰化物、砷、汞、六价铬、亚硝酸盐、农药、氨氮、石油类、磷等）污染饮用水水源，可能损害人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的污染事件；
（3）其它突发环境事件：因自然原因（如洪水、泥石流等）和人为破坏因素（如蓄意投毒等）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不能满足正常供水需求的突发环境事件。
3.特殊情况说明

（1）当供水单位宜昌三峡日新水务环保（秭归）有限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县城供水安全时，执行供水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核设施及有关核活动发生的核事故所造成的饮用水水源辐射污染事故执行秭归县核辐射事故专项预案。
（三）预案衔接

本预案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互衔接，另外预案与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上下游可能产生相互影响的企业事业单位应急预案互为联动。

二、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根据《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相关要求，由秭归县人民政府组织成立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应急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协调办公室和专项工作组构成。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和职责见附件四，应急部门名单及通讯录见附件三。
三、应急响应

（一）预防工作

预防工作应着眼当前、考虑长远，县应急管理局、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秭归县分局、县水利和湖泊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及茅坪镇人民政府等单位要依托现有日常检查、监管、监测制度，进一步强化预警监测与监控能力的建设，建立健全污染源预警体系。为有效预防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水源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工作。

信息收集和研判
1.信息收集
各级政府机构以及县饮用水源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对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会或者可能会对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造成影响的区域加强信息监管和收集。同时做好与饮用水水源上下游相邻行政区域政府之间建立信息收集和共享渠道，获取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单格式见附件九。
2.信息研判与会商
获取突发事件信息的部门接到信息报告后，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及应急专家进行会商，研判水质变化趋势，并上报县饮用水源应急指挥部。若判断可能对水源水质造成影响，应立即提请县饮用水源应急指挥部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三）预警

相关部门、单位要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巡查，对辖区内容易引发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适时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隐患排查、落实责任，加强饮用水源、供水水厂和末梢水水质的常规监测，做好辖区内发生的有可能对饮用水源造成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收集与上报工作。饮用水源应急办要及时开展环境信息、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常规环境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风险评估工作。

1.预警分级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共四个级别，对应的预警颜色分别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
红色（I级）预警：情况危急，可能发生或引发饮用水水源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由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授权负责发布；

橙色（II级）预警：情况紧急，可能发生或引发饮用水水源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更多人员伤亡，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

黄色（III级）预警：情况比较紧急，可能发生或引发饮用水水源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由宜昌市人民政府发布；

蓝色（IV级）预警：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可能发生饮用水水源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由秭归县人民政府发布。
本预案只针对蓝色（IV级）预警，黄色（Ⅲ级）及以上预警按照宜昌市、湖北省制定的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执行。
2.发布预警和预警级别调整
经信息研判，达到预警启动条件时，发布相应预警信息，预警发布后可根据事态发展、采取措施的效果，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再次发布。

3.预警措施
当进入预警状态后，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采取如下措施：
（1）发布预警公告，宣布进入预警期并将预警公告与信息报送至县政府，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进入警备阶段，做好参加应急处置工作的准备；

（2）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可能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及时通知宜昌三峡日新水务环保（秭归）有限公司随时做好停止供水或切换至备用水源供水；

（3）县住建局通知受事件影响居民停止取水、用水，储备饮用水，通知相关工业企业采取轮产、限产、停产等手段，减少自来水的消耗；并做好保障居民生活用水的准备工作，必要时改由消防救援部门紧急送水或启动备用水源；

（4）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收集、报告相关信息，向社会及时发布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加强对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

（5）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对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级别；

（6）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危害的警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

（7）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

（8）根据预警级别，针对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对排放污染物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有关企事业单位实行停产或限产等措施，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或限制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4.预警解除

经预测证明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已经消除，发布预警信息的部门应当宣布警报解除，宣传终止预警期，解除应急措施，迅速组织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

（四）信息报告与通报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报告，公众参与信息报告方式为电话报告，联系电话12345。

1.信息报告程序
信息报告按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执行。

2.信息通报程序
对经核实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接报的有关部门应向秭归县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可能影响下游行政区域的，秭归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及时通报下游夷陵区政府。
3.信息报告和通报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按照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分别上报。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的，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秭归县分局应当及时通报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夷陵区分局，并向秭归县政府提出向夷陵区政府通报的建议。
（五）事态研判

事态研判结果，作为制定和动态调整应急响应有关方案、实施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和应急处置的重要基础。

（六）分级响应
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坚持属地为主、分级响应的原则，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共划分为I级响应、II级响应、III级响应和IV级响应共四级应急响应。启动IV级应急响应，由秭归县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工作。其他分别由宜昌市、湖北省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工作。应急响应工作路线见附件一。
（七）应急监测

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开展应急监测工作，在污染团上下游设定监测断面，根据污染现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监测方案，布设监测断面或监测点位，组织开展监测，形成监测报告。应急监测方法见附件五。
污染源排查与处置

1.明确排查对象

当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污染物来源不确定时，应明确负责开展溯源分析的部门、责任人及工作程序。根据特征污染物种类、浓度变化、释放总量、释放路径、释放时间，以及当时的水文和气象条件，迅速组织开展污染源排查。

2.切断污染源

对预案适用地域范围内的所有污染源，应明确负责实施切断污染源的部门、程序、方法及工作要点；对适用地域范围外的污染源，按有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进行处置。

应急处置

1.制定现场处置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应明确不同事件情景下现场处置方案的制定程序、基本内容、责任单位和时限等具体要求。应急处置流程见附件二，适用于处理不同超标项目的推荐技术见附件六，主要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应急处置方法见附件七，清洁与净化措施见附件八。
2.供水安全保障

供水单位应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可能影响取水的时间，及时采取深度处理、低压供水等应急措施，按照应急指挥部统一部署启用备用水源。加强污染物监测，待水质满足取水要求时恢复取水和供水。

（十）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

明确负责应急物资调集的工作人员姓名、职务和联系电话。根据应急物资调查结果，列明应急物资、装备和设施清单，以及调集、运输和使用方式。
（十一）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

及时向全社会发布，公开事件原因、影响区域、已采取的措施及成效、公众应注意的防范措施、热线电话等，维护社会稳定。

（十二）响应终止

符合应急终止条件，经现场应急指挥部确认后，由应急指挥部批准启动终止程序。

四、后期工作

（一）后期防控

明确响应终止后污染防控的内容和工作要点，并落实到责任单位，防止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

（二）事件调查

由生态环境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组织开展事件调查工作，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三）损害评估

应及时组织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全社会发布。

（四）善后处置

区政府组织有关专家对涉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范围进行科学评估，提出生态环境恢复建议，及时制定恢复重建计划和善后处理措施，并落实到责任单位。对需要进行帮助的弱势群体及时组织救济救助，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并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五、应急保障

（一）通讯与信息保障

建立健全应急通讯系统，相关部门、人员之间能够快速取得联系。建立必要的应急通讯物资保障机制，并按照需要配备必要的通信应急设备，加强对应急物资的管理、维护和保养以备随时紧急调用。

（二）应急队伍保障

加强饮用水源应急队伍建设，组织建立健全水源应急管理队伍、专家队伍、专业救援队伍、社会志愿群体，形成多层次、业务熟练的水源应急队伍。加强各应急队伍的应急培训和演练，保证在处置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中能够迅速参与并完成污染源控制、排险、救援、消毒、监测等现场处置工作。

（三）应急资源保障

建立处置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日常和战时两级物资储备，增加储备必要的应急处置、快速机动和自身防护装备、物资。
（四）经费保障

经费纳入县政府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加强应急预案经费的审计和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五）其他保障

加强应急专家库的建设，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六、附则

（一）名词术语

（1）突发环境事件：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和辐射污染事件。本预案中主要指饮用水源遭受污染导致取水困难或无法供水的突发事件；
（2）风险源：包括固定源、流动源、面源。固定源指排放有毒有害物质造成或可能造成水源水质恶化的一切工矿企业事业单位以及运输石化、化工产品的管线；流动源指运输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及其他影响饮用水安全物质的车辆、船舶等交通工具；面源指有可能对饮用水源水质造成影响的没有固定污染排放点的畜禽水产养殖污水、农业灌溉尾水等；
（3）环境风险：由生产、储存、流通、销售、使用、处置等过程中，通过环境介质传播的，能对饮用水源水质和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损失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利后果的因果条件；
（4）连接水体：指直接或间接连接风险源和水源地的水环境介质；
（5）预警：指在灾害或灾难以及其他需要堤防的危险发生之前，根据以往总结的规律或观测得到的可能性前兆，向相关部门发出紧急信号，报告危险情况，以避免危害在不知情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生，从而最大程度的减轻危害所造成的损失的行为；
（6）事件应急：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7）先期处置：是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在事发地第一时间内所采取的紧急措施；
（8）后期处置：指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和影响得到基本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生活、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恢复正常状态在事件后期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9）经济损失：包括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帐面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
（10）环境应急监测：指事故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11）泄漏处理：泄漏处理指污染源因事件发生泄漏时所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泄漏处理要及时、得当，避免重大事件的发生，泄漏处理一般分为泄漏源控制和泄漏物处置两部分；
（12）应急演练：是指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练和综合演练。

（二）预案解释权属

本预案经秭归县政府批准后实施，由县政府办公室印发，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三）预案演练和修订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秭归县分局定期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根据演练情况和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周边实际情况，由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秭归县分局组织对预案适时修订和完善（一般三年），并按程序报县政府重新发布实施。
（四）预案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一：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工作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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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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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部门名单及通讯录

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部门名单及通讯录

	序号
	单位
	单位值班（联系）电话

	1
	湖北省人民政府总值班室
	027-87824995

027-87235542

	2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027-87861455

	3
	宜昌市人民政府应急办（总值班室）
	0717-6256609

0717-6223217

	4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应急值守
	0717-6448003

	5
	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应急值守
	0717-6313608

	6
	宜昌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应急值守
	0717-6440992

	7
	秭归县人民政府应急办（总值班室）
	0717-2886110

	8
	县应急管理局
	0717-2886105

	9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秭归县分局
	0717-2888828

	10
	县水利和湖泊局
	0717-2881596

	11
	县公安局
	0717-2882110

	12
	县消防救援大队
	0717-2865318

	13
	县自然资源规划局
	0717-2882235

	14
	县住建局
	0717-2881560

	15
	县交通运输局
	0717-2882437

	16
	县卫生健康局
	0717-2886086

	17
	县农业农村局
	0717-2887876

	18
	县财政局
	0717-2888012

	19
	县科技经信局
	0717-2886139

	20
	县民政局
	0717-2811976

	21
	三峡海事局
	0717-6962129

	22
	县港航管理局
	0717-2882391

	23
	县气象局
	0717-6445284

	24
	县文化和旅游局
	0717-2882287

	25
	茅坪镇人民政府
	0717-2882287

	26
	宜昌三峡日新水务环保（秭归）有限公司
	0717-2865318

	2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秭归分公司
	0717-2888505

	28
	国网秭归县供电公司
	0717-2886563

	29
	宜昌港三峡枢纽旅客翻坝转运中心码头
	0717-2880188

	30
	湖北银杏沱港埠股份有限公司
	0717-2669969


附件四：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和职责
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和职责一览表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组成
	主要负责人和联系电话
	日常职位
	日常职责
	应急职责

	县政府分管生态
环境工作副县长
	许雷（0717-2886017）
	总指挥
	1、贯彻执行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要求；
2、组织编制、修订和批准水源地应急预案；
3、指导加强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4、协调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经费。
	1、发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亲自（或委托副总指挥）赶赴现场进行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2、贯彻执行当地或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应急指令；
3、按照预警、应急启动或终止条件，决定预案的启动或终止；
4、研判突发环境事件发展态势，组织制定并批准现场处置方案；
5、组织开展损害评估等后期工作。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秭归县分局局长
	杜海波（0717-2888828）
	副总指挥
	1、协助总指挥开展有关工作；
2、组织指导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
3、指导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1、协助总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2、根据分工或总指挥安排，负责现场的具体指挥协调；
3、负责提出有关应急处置建议；
4、负责向场外人员通报有关应急信息；
5、负责协调现场与场外应急处置工作；
6、停止取水后，负责协调保障居民用水；
7、处置现场出现的紧急情况。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秭归县分局分管
副局长
	郝光华（0717-2888828）
	协调办公室
	1、组织编制、修订水源地应急预案；
2、负责水源地应急预案的日常管理，开展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
3、组织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1、贯彻执行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各项指令和要求；
2、负责信息汇总上报，并与有关的外部应急部门、组织和机构进行联络；
3、负责调动应急人员、调配应急资源和联络外部应急组织或机构；
4、收集整理有关事件数据。

	县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
	郭启飞（0717-2886105）
	
	
	

	县住建局分管
副局长
	黄平（0717-2881560）
	
	
	

	县委宣传部
	
	专项工作组
	-
	负责关于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等工作。

	县政府办公室
	
	
	-
	负责组织领导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收集和先期处置，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协助突发环境事件善后处置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
	0717-2886105
	
	防范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导致的饮用水水源次生事件，及时通报事件信息。
	负责建立和完善全县应急体系建设和制度建设，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秭归县分局
	0717-2888828
	
	负责饮用水水源日常监测工作，及时上报水源水质异常信息，组织开展饮用水水源日常监管工作。
	负责现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组织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配合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和宣传工作，对环境治理、生态修复提出建议。

	县水利和湖泊局
	0717-2881596
	
	指导饮用水水源附近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配合开展长江秭归段汛期防洪工作。
	负责组织监测饮用水水源水量、水质和流向情况，决定是否启用备用水源，配合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参与善后处置、水土保持和生态恢复工作。

	县公安局
	0717-2882110
	
	-
	负责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封锁关键区域、设立隔离区，实行交通管制、维持社会治安，组织疏散受影响人员，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域监控，配合事故调查取证工作。

	县消防救援大队
	0717-2865318
	
	-
	负责事发现场的火灾扑救，人员解困工作，开展易燃、易爆和有毒物质泄漏等控制工作，负责事发现场的局部洗消工作，负责提供临时应急用水，协助现场应急人员做好自身防护工作。

	县自然资源规划局
	0717-2882235
	
	规划管理适用于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场地。
	负责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并对其进行监管，配合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质勘查、评价工作。

	县住建局
	0717-2881560
	
	对供水单位开展日常监管。
	负责组织监测自来水水质工作，组织启动供水应急预案，组织做好备用水源启用工作，组织调集征用抢排险设施，配合应急宣传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
	0717-2882437
	
	建设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周边道路防护设施。
	负责为应急救援提供必要的交通运输保障，指导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危险路段设置防护装置，参与在沿江公路上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县卫生健康局
	0717-2886086
	
	负责县城自来水管网末梢水水质日常监管，及时上报并通报管网末梢水水质异常信息。
	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医学救援工作，组织患者医疗救治，统计报送人员救治信息。

	县农业农村局
	0717-2887876
	
	防范农业面源污染导致的次生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
	负责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技术指导、工作督导和行政执法工作，对饮用水水源发生鱼类污染中毒事件进行现场监督、监测和综合分析，对渔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及恢复提出处理建议，并制定应急处理措施。

	县财政局
	0717-2888012
	
	做好经费保障工作。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应急处置经费保障，做好经费使用的监督审查工作。

	县科技经信局
	0717-2886139
	
	做好应急储备物资的生产供应。
	协助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对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开展调查、处理和善后工作，负责应急状态下紧缺物资的生产供应。

	县民政局
	0717-2811976
	
	做好民政救助的物资储备工作。
	根据事件危害和受损程度，做好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的临时基本生活救助，配合做好受突发环境事件影响造成伤亡人员的安抚工作。

	三峡海事局
	0717-6962129
	
	负责辖区内水上安全监督管理、防止船舶污染水域、通航保障工作，按照统一要求，负责辖区内执法工作的监督检查。
	负责组织船舶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县港航管理局
	0717-2882391
	
	负责码头、锚地和长江航道的日常监管工作。
	负责协助海事部门对码头、船舶停靠锚地、长江航道突发环境事件采取应急处理工作。

	县气象局
	0717-6445284
	
	-
	负责提供突发环境事件期间的区域气象数据，以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并在上级统一领导下通过12379.cn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网发布预警信息。

	县文化和旅游局
	0717-2882287
	
	负责屈原故里景区的日常监管工作，防止游客私自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负责三峡大坝-屈原故里5A级景区中屈原故里景区部分日常监管工作，防止旅游活动对饮用水水源地的影响，必要时紧急疏散游客。

	茅坪镇人民政府
	0717-2886169
	
	负责辖区内日常监管工作，防止污染物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负责协助辖区内受污染区域的警戒、人员抢救、备用水的调度、协助污染源处理和社会稳定工作。

	宜昌三峡日新水务环保（秭归）有限公司
	0717-2888505
	
	负责秭归二水厂日常监管工作，及时上报水厂水质异常信息。
	负责配合调度和保障涉及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人民群众饮用水供应工作，制定供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保障供水安全。


注：上述负责人发生变动后，同步更新接手职务人员信息，以便履行职责。
附件五：秭归县长江凤凰山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方法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方法

	项目
	方法

	布点
	河流型
	1、以事故发生地为中心，按水流方向在一定间隔的扇形或圆形区域布点，并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水层采样，同时根据水流流向，在其上游适当距离布设对照点。
2、在饮用水取水口处设置采样点。

	采样
	1、通常采集瞬时样品（采样量根据分析项目及分析方法确定），采样量应满足留样要求，选取不同容器存放样品。
2、应首先采集污染源样品，采样方法参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
3、事故刚发生时，采样频次可适当增加，待摸清污染物变化规律后，可减少采样频次。
4、如流速很小或基本静止，可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水层采样。
5、采水样时，不可搅动水底沉积物。
6、根据污染物在水中溶解度、密度等特性，对易沉积于水底的污染物，必要时布设底质采样点。
7、采样必须如实记录并在现场完成，内容需全面，至少应包括：事故发生时间、地点、污染事故单位名称、联系方式；现场示意图，特别注明采样点位置；事故发生现场描述或发生原因；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名称、流失量及影响范围；必要的水文气象参数；采样人员及校核人员签名。

	监测
	现场监测
	1、凡是具备现场测定条件的监测项目，应尽量进行现场测定；必要时，另采集一份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2、现场监测，要注意避免其他物质的干扰。
3、用检测试纸、便携式仪器测定时，应至少连续平行测定两次，以确认现场测定结果。
4、进行现场监测记录。

	
	跟踪监测
	污染物质在进入水体后，随着稀释、扩散和降解等作用，其浓度会逐渐降低，因此需进行连续的跟踪监测，了解污染物的污染程度、范围和变化趋势，直至环境恢复正常或达标。


附件六：适用于处理不同超标项目的推荐技术

适用于处理不同超标项目的推荐技术

	超标项目
	推荐技术

	浊度
	快速砂滤池、絮凝、沉淀、过滤。

	色度
	快速砂滤池、絮凝；活性炭吸附；化学氧化预处理：臭氧、氯、高锰酸钾、二氧化氯。

	嗅味
	化学氧化预处理：臭氧、氯、高锰酸钾、二氧化氯、活性炭。

	氟化物
	吸附法：氧化铝、磷酸二钙；混凝沉淀法：硫酸铝、聚合氯化铝；离子交换法；电渗析法。

	氨氮
	化学氧化预处理：氯、高锰酸钾；深度处理：臭氧-生物活性炭。

	铁、锰
	锰砂；化学氧化预处理：氯、高锰酸钾；深度处理：臭氧-生物活性炭。

	挥发性有机物
	生物活性炭吸附。

	三氯甲烷和腐殖酸
	前驱物的去除：强化混凝、粒状活性炭、生物活性炭；氯化副产物的去除：粒状活性炭。

	有机化合物
	生物活性炭、膜处理。

	细菌和病毒
	过滤（部分去除）；消毒处理：氯、二氧化氯、臭氧、膜处理、紫外消毒。

	汞、铬等部分重金属（应急状态）
	氧化法：高锰酸钾；生物活性炭吸附（部分去除）。

	藻类及藻毒素
	化学氧化预处理；除藻剂法、高锰酸钾、氯；微滤法；气浮法；臭氧氧化法。


附件七：主要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应急处置方法

主要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应急处置方法

	序号
	污染物类别
	代表物质
	应急处置

	1
	重金属类
	代表物质有汞及汞盐、铅盐、锡盐类、铬盐等。汞为液体金属，其余均为结晶盐类，铬盐和铅往往有鲜亮的颜色。该类物质多数具有较强毒性，在自然环境中不降解，并能随食物链逐渐富集，形成急性或蓄积类水污染事故。
	水厂中断取水，围隔污染区，在污染区投加生石灰沉淀重金属离子，排干上清液后将底质移除到安全地方水泥固化后填埋。汞泄漏后应急人员应佩戴防护用具，尽量将泄漏汞收集到安全地方处理，无法收集的现场用硫磺粉覆盖处理。

	2
	氰化物
	代表物质有氰化钾、氰化钠和氰化氢的水溶液。氰化钾、氰化钠为白色结晶粉末，易潮解，易溶于水，用于冶金和电镀行业，常以水溶液罐车运输。氰化氢常温下为液体易挥发，有苦杏仁味。该类物质呈现剧毒，能抑制呼吸酶，对底栖动物、鱼类、两栖动物、哺乳动物等均呈高毒。
	应急处置人员须佩带全身防护用具，尽可能围隔污染区，在污染区加过量漂白粉处置，一般24小时可氧化完全。

	3
	氟化物
	代表物质有氟化钠、氢氟酸等。氟化钠为白色粉末，无味。氢氟酸为无色有刺激臭味的液体。该类物质易溶于水，高毒，并且容易在酸性环境中挥发氟化氢气体毒害呼吸系统。在自然环境中容易和金属离子形成络合物而降低毒性。
	水厂中断取水，应急处置人员须带全身防护用具。在污染水体中加人过量生石灰沉淀氟离子，并投加明矾加快沉淀速度。沉淀完全后将上清液排放，铲除底质，并转移到安全地方处置。

	4
	金属酸矸
	代表物质有砒霜（三氧化二砷）和铬酸矸（三氧化铬）。砒霜为无色无味白色粉末，微溶于水。铬酸矸为紫红色斜方晶体，易潮解。两种物质均在水中有一定的溶解度，呈现高毒性，可毒害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并能在动物体内可以富集，造成二次中毒。
	水厂中断取水，围隔污染区，投放石灰和明矾沉淀，沉淀完全后将上清液转移到安全地方，用草酸钠还原后排放。清除底泥中的沉淀物，用水泥固化后深埋。

	5
	苯类化合物
	代表物质有苯、甲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硝基苯等。油状液体，有特殊芳香味，易挥发，除取代苯外，密度一般小于水。该类物质是神经和循环系统毒剂，对人体有致癌作用，不溶或微溶于水，扩散速度快。
	应急处置人员应戴全身防护用具，用围油栏围隔污染区，注意防火。污染区用吸油绵等高吸油材料现场吸附，转移到安全地方焚烧处理。污染水体最终用活性炭吸附处理。

	6
	卤代烃
	代表物质有氯乙烯、四氯化碳、三氯甲烷、氯苯，均为油状液体，易挥发，不溶于水，密度一般大于水，燃烧时有刺激性气体放出。该类物质遇水稳定，对眼睛、皮肤、呼吸道等有刺激作用，对人体有致癌作用。多元取代物密度往往大于水，沉于水底造成持久危害。
	应急人员应佩带全身防护用具。围隔污染区，污染水体投加活性炭吸附处理。用活性炭、吸油棉等高吸油材料等现场吸附积水中的污染物，彻底清除后送到安全地方处理。

	7
	酚类
	代表物质有苯酚、间甲酚、对硝基苯酚、氯苯酚、三氯酚、五氯酚等。多为白色结晶或油状液体，有特殊气味，不溶或微溶于水，密度一般大于水。该类物质一般具有较高的毒性，能刺激皮肤和消化道，在水中降解速度慢，有致癌和致畸作用。
	应急处置人员应佩带全身防护用具。用围油栏围隔污染区后，用吸油棉等高吸油材料现场吸附残留泄漏物，转移到安全地方处理。污染水体投加生石灰、漂白粉沉淀和促进降解，最后投加活性炭吸附处理。

	8
	农药类
	有机氯农药在我国已经禁用。在用的农药包括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醋农药、拟除虫菊醋类农药等。有机磷农药有甲胺磷、敌敌畏、敌百虫、乐果、氧化乐果、对硫磷、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苯硫磷、倍硫磷等，多用作杀虫剂。多数品种为油状液体，不溶于水，密度大于水，具有类似大蒜样特殊臭味，一般制成乳油使用。多为剧毒农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及皮肤吸收，对人及鱼类高毒。氨基甲酸醋农药有吠喃丹、抗蚜威、速灭威、灭多威、丙硫威等，多用于杀虫剂和抗菌剂。多为结晶粉末状，微溶于水，无气味或气味弱。多为剧毒农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及皮肤吸收。拟除虫菊醋类农药有氟氰菊醋、澳氰菊醋、氯氛菊醋、杀灭菊醋，多用作杀虫剂。一般为微黄色油状粘稠液体，不溶于水，溶于常用有机溶剂。是高效低残留杀虫剂，对鱼类高毒，对人类中等毒性，能损害神经、肝、肾等器官。
	活性炭吸附：根据有关研究表明活性炭对农药等有机污染物的去除效率较好。

臭氧氧化法：臭氧不稳定，而且可以释放游离的氧原子，将水中的农药等有机物进行彻底的氧化还原反应，从而净化水体。使用含有低浓度臭氧的空气进行处理是一种十分高效、环保的方法。而且如果与活性炭吸附相结合。处理物质的种类和效率都大大提高。臭氧氧化-活性炭联用工艺可以极大地去除水体中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

膜处理技术：膜处理技术主要包括纳滤膜、超滤膜和反渗透过滤等分离技术。

纳滤膜可以被用于去除地表水的有机物，软化水体，该法高效而且节能。

	9
	矿物油类
	代表物质汽油、煤油、柴油、机油、煤焦油、原油等。一般为油状液体，不溶或微溶于水。煤焦油呈膏状，有特殊臭味，密度大于水。该类物质易燃烧，扩散速度快，易在水面形成污染带，隔绝水气界面，造成水体缺氧。煤焦油沉在水底级慢溶解，对水体造成长久危害，并具有腐蚀性。
	重力法：重力法的作用机理为，利用石油类物质难溶性的特点，通过其与水密度的不同将其分离，通常使用围油栏或撇油器进行操作。但是该方法在水文条件复杂的河流，机械难以施用的条件下，通过重力分离处理石油类物质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

盐析法：向乳化液中加入CaCl2等盐类，使含油悬浊液实现破乳。其原理包括压缩双电子层、电性中和、碰撞等机理，最终使水中油滴脱稳，通过沉降得以分离。此法投药量大，且反应速度慢，仅沉降分离需时就达24h以上。

吸附法：吸附法是在突发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最常使用的处理方法，指利用多孔结构的物质，如活性炭、稻草、棉布等吸附水体中的污染物质。吸附剂的密度通常比较低，因此可以漂浮于水面便于回收。实际操作中，可以在河体中利用吸附剂构筑拦污坝或拦阻带对污染物进行直接吸附。也可以将吸附剂用于强化常规水处理过程，如在取水口、输水管道中投加活性炭，或将普通砂滤池添加活性炭层而改造成炭砂滤池。

沉降法：沉降法与吸附法的作用机理相似，区别在于沉降剂密度较大，可沉降于水底。常用的沉降剂有砖块、沙子、水泥块等。

氧化法：氧化法指利用氧化剂的氧化作用消解水中的污染物，因石油类物质通常是含有多种有机物的混合物，因此强化常规水处理过程中的氧化作用对其具有较好的处理效果。

	10
	腐蚀性物质（包括酸性物质、碱性物质和强氧化性物质）
	酸性物质有盐酸、硫酸、硝酸、磷酸等。浓盐酸和硝酸有酸性烟雾挥发出来，浓硫酸密度大于水，溶于水时产生大量热量。该类物质表现为强酸性和强腐蚀性，进人水体后将引起水体酸度急剧上升，严重腐蚀水工建筑物，破坏水生态系统，但在基质中碳酸钙的作用下其酸性和腐蚀能力会逐渐降低。
	应急人员戴防护手套，处置挥发性酸时戴防毒面具，污染区投加碱性物质如生石灰、碳酸钠等中和。

	
	
	碱性物质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电石等。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为白色颗粒，易潮解，易溶于水，多以溶液状态罐车运输。
	应急人员应带防护手套，在污染区投加酸性物质（如稀盐酸、稀硫酸等）中和处理。

	
	
	强氧化性物质有次氯酸钠、硝酸钾、重铬酸钾和高锰酸钾等。高锰酸钾为紫色晶体，重铬酸钾为鲜红色晶体，其余为白色晶体。该类物质一般易溶于水，具有强氧化性，腐蚀水工建筑物中的金属构件，重铬酸钾还能引起环境中铬类污染物的富集。
	应急人员应带防护手套，干态污染物应避免和有机物、金属粉末、易燃物等接触，以免发生爆炸。进人水体后可投加草酸钠还原。

	11
	除上述常见的十类化学品外，各类病毒、细菌造成的水体污染可投加漂白粉、生石灰等消毒处置。


附件八：清洁与净化措施

清洁与净化措施

	类型
	清洁与净化措施

	被污染的土壤
	1、使用简单工具将表层剥离装入容器，并委托危险废物处理的有资质单位净化处置；
2、若环境不允许挖掘或清除大量土壤时，可使用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消除，如对地表干封闭处理、地下水位高的地方使用注水法使水位上升，收集从地表溢出的水、让土壤保持闲置或通过翻耕促进蒸发的自然降解法。

	油品、化学品污染物净化和消洗
	1、能重新利用的则应回收再利用；
2、不能重新利用的，若为油品，可交有资质单位安全焚烧处置，若为腐蚀性物质，可用酸或碱性物质充分中和、稀释后排放至废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农药等毒性物质尽可能交与具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
3、化学消毒法，把消防毒剂水溶液装于消防车水罐，经消防泵加压后，通过水带、水枪以开花或喷雾水流喷洒；
4、物理消毒法，即用吸附垫、活性炭等具有吸附能力的物质，吸附回收后转移合理处置，也可用喷射雾状水进行稀释降毒；
5、受污染水体抽吸进入活性炭设施净化处理达标后排入污水处理厂。

	被油品化学品污染的沿库岸线
	1、污染产生的死鱼、动物等打捞收集，并在远离住房、道路、水源、农田、电线等僻静和地势高的合适地点消毒填埋处理；
2、洒消油剂或吸附剂进行消除；
3、使用刷子或吸尘器除去一些颗粒性污染物，或使用简单工具收集被污染沙石至容器内，按危险固废处置。

	动物疫病污染源
	1、消毒深埋死畜，粪便一律焚烧；
2、若为普通病畜粪便，可堆肥发酵，高温无害化处理；
3、污染的地面、圈舍、用具应彻底消毒，可用10%火碱水、20%漂白粉或0.1升汞水消毒，第二天再消毒一次；
4、如为烈性传染病，可每间隔1小时消毒一次，连续消毒3次；
5、污染的土层表面，应铲出15厘米，再换上新土，避免重复感染。污染的土层消毒处理。

	参与现场应急的人员及工具
	1、装备人员洗消。为减少污染的扩大、杜绝二次污染，在处置过程中，要对警戒区作业人员、器材装备、进行彻底的洗消，消除危化品对人体和器材装备的侵害，脱去所有个人防护用品，及时用肥皂、洗洁精等清洗皮肤、毛发，避免有害物质被人体吸收；洗消后仍要通过一次检测，不合格者要返回重新洗消。洗消必须在出口处设置的洗消间或洗消帐篷内进行，洗消液要集中回收；
2、所有一次性的个人防护用品集中收集装入塑料袋或容器内按危险废物处置，其他防护用品和救援工具则应清洗后晾干保存。


附件九：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单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单

	报告单位
	
	报告时间
	

	报告人姓名
	
	电话
	
	报告地点
	

	事件简要情况

	事件发生时间
	年月日时分

	事件发生地点
	

	事件经过简要描述
	

	目前采取的应急措施
	



突发环境事件
接报
预警
先期处置
是否发生
信息报告
判断相应级别
启动分级响应
应急处置
应急结束
后期处置
响应终止
发布预警
蓝色预警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继续监控
是
否
Ⅳ级
Ⅲ级
Ⅱ级
Ⅰ级
市政府
县政府
国务院、省政府
Ⅳ级
Ⅲ级
Ⅱ级、Ⅰ级
损害评估
事件调查
善后处置
总结评估
报告与评价
查找事件原因
应急预案修订



